
中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金罗镇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项目  E P C 总承包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SQ141129202409250346）

招标项目所在地区：山西省 吕梁市 中阳县

一、招标条件

中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金罗镇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项目，本招标项目已由中阳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中审管发【2024】8号》《中审管发【2024】119号》文件批复。项目

资金来源申请上级资金外，由县财政配套解决。招标人为中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该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E P C总承包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2.1项目规模：新建一座处理规模为 1.0万m³/d的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线，污水处理厂

远期扩建至1.5万m³/d。用地面积30.0亩。

污水厂主要建设内容：预处理车间、粗格栅、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调节池、改良AA

O生物池及二沉池、气浮池、臭氧氧化池、生物活性炭滤池、消毒池、深度处理车间、臭

氧发生间及附属设施、加药间、鼓风机房、变配电室、污泥脱水间、附属用房等。               

2.2招标内容与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 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 第 1 标段，标段（包）内容：中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金罗镇城镇污水处理厂）

建设工程项目EPC总承包从施工图设计开始到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为止的工作，设计包括：施

工图设计及后续相关服务，施工包括：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内容、竣工验收及缺陷责任

期的保修工作和最终交付等。

2.3项目总投资：14296.96万元

2.4项目建设资金来源：申请上级资金外，由县财政配套解决。

2.5建设地址：中阳县金罗镇道棠村西侧约300米。

2.6工程建设工期：4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工期为20日历天）

2.7质量标准：

设计质量标准：达到国家现行相关设计规范及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施工质量标准：达到国家现行有关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 标段中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市

政行业（给水、排水工程）设计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和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及以上资质，应具有与发包工程同类型的设计或施工或工程总承包业绩。其中，投标人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或须具备注册公用设备工

程师（给水排水）执业资格，同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施工负责

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同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B类）；且未担任其它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或施工负责人（投标人拟派总承包

项目经理与施工负责人可以为同一人）；设计负责人具备市政工程相关专业的高级及以上

职称和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执业资格。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中标后签署的合同协议书对联合体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联合体成员不超过二家；

（2）联合体各方应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将该

共同投标协议随投标文件一并提交给招标人；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联合体投标，出现上述情况者，其投标和与此有关的联合体的投标将被拒绝；

（4）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为履行合同向招标人

承担连带责任；

（5）项目经理由联合体牵头单位的人员担任。

3.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

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4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总承包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近三年内无

行贿犯罪记录；

3.5投标人未列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本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

台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 ”，未列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未列入“信用中国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网站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获取时间：2024年09月27日17时00分至2024年10月28日10时00分前；

4.2 获取方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网址：http://ggzyjyzx.lvl

iang.gov.cn/）免费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投标人需先在交易平台注册并办理企业、项目

经理CA数字证书后方可下载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10月28日10时00分；

5.2 递交方法：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山西省吕梁市）（http://ggzyjyzx.lvliang.gov.cn/）”在线提交加密后的电子投标

文件；逾期递交的电子版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递交地址：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网址：http://ggzyjyzx.lv

liang.gov.cn/。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6.1 开标时间：2024年10月28日10时00分；

6.2 开标方式：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网上开标（网址：http:/

/ggzyjyzx.lvliang.gov.cn/）；

七、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形式

本项目可以采用现金保证金或银行保函、保证保险、担保机构保函、电子保函等非现

金交易担保方式提交投标保证金。

八、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提出异议的渠道：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提出

接收异议的联系单位：中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接收异议的联系人： 王先生

接收异议的联系电话：13593417048

九、其它公告内容

9.1、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山西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全国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山西省吕梁市）》上发布。

9.2、本项目全面实行远程线上开标，项目发起解密30分钟内投标人登录全国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远程开标大厅，进行解密、确认报价。若在规定时间内投

标文件无法解密或解密失败，视为主动放弃本次投标。

9.3、参与项目的各投标人需按照投标文件格式要求填写 《山西省住建领域工程建设

项目投标人承诺书》。

9.4、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按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向招标人推荐中标

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从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确定中标人。

十、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监督部门为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监督电话：0358-3398049。

十一、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单位地址：中阳县宁乡镇人民政府4层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3593417048

招标代理机构：山西子东思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凤城北街46号二单元1102室



联系人：杨先生

移动电话：17636157116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